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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鉴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关联方陈明忠先生于

2022年1月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将于2024年4月30日到期，为满足日常办公需

要，公司与关联方陈明忠先生续签了《房屋租赁合同》，续租办公场地广州市番

禺区南村镇万博四路42号2座301房（以下简称“海大集团总部301房”）。该合

同租赁期为两年，从2024年5月1日至2026年04月30日，预计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312.00万元。陈明忠先生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2024年4月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议。2024年4月19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事长薛华先生系陈明忠先生亲

属，回避表决本议案。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陈明忠先生，系公司副总裁（副总经理），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为公司关联人。 

经查询，陈明忠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出租

方 
承租方 

面积 

（平方米） 
租赁期限 房屋地址 

年平均租金 

（万元/年） 

月平均租金 

（元/m2） 

陈明

忠 

广东海大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1,058.00  

2024 年 5 月 1

日至 2026年 04

月 30 日 

番禺区南村

镇万博四路

42 号 2 座

301 房 

155.53 122.50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根据与租赁标的物业性质、用途一致，区位、面积、租赁期间相近等因

素选取周边市场参照物，其市场租金情况如下：  

序号 位  置 

离本次租赁

标的直线距

离（公里) 

建筑面

积 

（㎡） 

房屋用途 

月租金

单价 

（元/㎡） 

租金对应日

期 

公司年

平均月

租金 

（元/㎡） 

参照物 A 汇智三路 0.75 627.00 商业用房 120.00 2024 年 4月 

122.50 参照物 B 万博二路 0.85 1,488.00 商业用房 126.00 2024 年 4月 

参照物 C 汉兴二街 2.5 1,000.00 商业用房 130.00 2024 年 4月 

注：参照物价格来源于房天下、安居客等公开信息渠道查询整理。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的租赁价格参照上述市场公开价格并由双方协商确定，本

次交易双方遵循公平、公正、公允、互利的原则，根据所租房屋所在地的市场价

格，经双方协商确定，实行市场定价，不存在明显高于或低于周边地段、同类房

产价格，定价公允。本次交易不违反《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行

为，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合法权益及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行为。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出租方）：陈明忠 

乙方（承租方）：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关联交易《房屋租赁协议》涉及的房屋坐落地址、面积、租赁期限、租

赁费用、出租方等详见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其他条款： 

（一）定价原则：交易双方的房屋租赁交易，价格系参照当地市场行情协商



确定。 

（二）结算方式：租金按月结算，承租方在每月的 5 日前按银行转账付款方

式缴付当月租金给出租方,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3 个工作日。 

（三）乙方经甲方书面同意后有权将该物业转租给第三方使用。 

（四）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若交易双方协商一致，可提前解除本合同。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关联方租赁海大总部301房是基于公司日常办公的需要，在原租赁合

同期满后进行的续租，租赁标的物业与公司在同一栋大厦，方便公司人员日常经

营办公。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较小，对公司的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上述关联交易遵循

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

形。本次关联交易不会造成公司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4年1月1日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与陈明忠累计已发生的租赁总金额为

48.67万元。 

 

八、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于 2024 年 4 月 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本

次关联交易价格定价机制公允，交易对手履约能力较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通过此项交易转移利益的情况。上述关

联交易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关联交易根据市场化原则运作，符合公司整

体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4、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5、房屋租赁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